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
2018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云南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云政发〔2013〕153号）关于“每年3月31日前公布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的规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报送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32号）和《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18年度政务公开工作总结和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区政府办〔2019〕005）通知要求，现将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2018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向社会公众公布,并接受监督。如对本报告有疑问、意见及建议，请与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地址：玉溪市红塔区珊瑚路68号，邮编：653100，电话：0877—2022571，传真：0877—2694003），邮箱：htfjbgs@163.com)。
一、概述
2018年，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以促进阳光执法、有效预防腐败为目标，以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为重点，以门户网站建设作为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抓手，把警民网上互动交流作为倾听民意、回应民声的重要手段，把积极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作为全面加强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紧紧抓住监督行政权力和服务人民群众两条主线，努力提升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一)强化组织领导。红塔分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决策部署，将政务公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年度工作计划，成立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并确定由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周莉波分管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指挥中心，明确相关部门办事人员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先后2次召开工作部署会，研究部署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年内多次对政务公开工作进行调研，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健全政务公开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推进部署，责任部门落实具体措施，经办人员积极主动。
(二)健全工作机制。按照分工方案要求，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防风险工作，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全面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公开的“五公开”工作，对标对表，逐项抓好工作落实。积极修订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指南，加强政务信息公开人员配置，统筹做好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制定下发了《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及分工方案》，将“重大决策听证、重要事项公示、重点工作通报、政务信息查询和政务信息公开”等各项责任任务逐一落实到全局各部门、派出所，确保了各项信息发布、回复的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同时，我局建立了《政务信息主动公开制度》、《政务信息依申请公开制度》、《政务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政务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工作制度，并在全局各部门、派出所进一步健全完善了联络员制度、信息交换机制等制度、机制。把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纳入年度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建立考核奖惩机制，对信息上报公开实行月通报制度，对未完成任务指标以及对重要事项漏报公示、公开的，进行通报扣分，纳入年终对各部门的综合考核。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
2018年度，累计公开信息9166条，其中通过政务公开网站发布信息175条。
（二）主动公开重点领域政府信息情况
2018年，红塔分局按照要求，通过微博、微信、政务公开网站等形式，公开公安机关重点领域政府信息9166条。
（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主要类别及数量
2018年，红塔分局严格落实《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要求，并将“五公开”纳入办文办会程序，参照国家、省、市和红塔区主动公开基本目录，新增公开了“推进面向转移落户人员的服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等三个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专栏。全年共公开公安工作、法律法规规章、办事指南、通知公告、行政处罚、推进面向转移落户人员的服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等八个专栏，并按期完成建设、发布、更新等工作。2018年，通过八个栏目共发布、公开信息175条。
（四）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
[bookmark: _GoBack]通过报刊、电视、政务公开栏、政务微信、电子显示屏、宣传单（册）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和渠道公开信息9489条。其中，在省级电视媒体发布电视新闻1条，在“警视窗”发布专题3条，发布新闻10条；各报刊媒体采用323篇次(其中:国家级媒体报刊刊登3篇，省级报刊、杂志刊登36篇、玉溪日报玉溪警方专版刊登消息93篇、通讯17篇；云南公安手机报报送并采用68条)；通过在腾讯微博、新浪微博，云南公安网、玉溪政府网、长安网以及玉溪本地网站“高古楼社区网上警务室”对分局的各项业务工作和网民开展互动，进行宣传。截至2018年12月20日“红塔警方”新浪网官方微博有粉丝13232人，共发信息6764条。在云南公安网报送新闻信息165条，采用135条；在红塔区政务网发布信息61条，向玉溪长安网报送稿件135篇，采用95篇。2018年以来，红塔警方在官方微博发起了#致敬.缅怀.前行#、#警方提示#、#110，守护新时代美好生活#、#深情缅怀公安英烈#、#做自己的首席安全官—平安校园行#等微博话题。“红塔警方”在玉溪市人民广播电台节目首播18期，重播17期。“红塔警方”头条号发布新闻1126条，现有粉丝2540人，累计阅读量达到132.5万次；“红塔警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499条新闻，累积关注人数2464人。新兴媒体信息网络平台的应用实现了红塔警方新媒体应用“声、画、图、文”的良好结合。
（五）开展政策解读工作情况，政策解读数量
红塔分局按照要求制定《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政策文件解读制度》、《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新闻发言人制度》将公开要求落实到会议办理程序，将涉及公众利益、需要社会广泛关注知晓工作通过网络、新媒体以及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解读重要政策措施。2018年共开展政策解读1次，新闻发布2次。4月8日，分局邀请省、市、区多家新闻媒体记者召开“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各界展示了红塔分局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中做出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并公布了举报电话。6月15日，分局邀请市、区各界媒体走进警营，召开2018年社会治安情况新闻通报会，分局副局长周莉波就红塔区2018年社会治安情况向媒体进行了通报，具体展示了红塔分局在打击违法犯罪中做出取得的主要成效。
（六）回应社会关切情况，政务舆情处置回应情况
一是用好新闻媒体。畅通媒体采访渠道，运用媒体发布信息、解读政策，引领舆论、推动工作，结合案件侦办、专项行动等开展情况先后2次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新闻宣传，发好公安声音，讲好警察故事，不断提升公安机关的公信力。二是加强网上舆情管控和引导力量建设，我局从加强网安队伍建设入手，落实2名专职民警、3名协勤组成舆情引导专业队伍，以及4名论坛版主为主体的辅助巡查队伍，基本实现上下贯通、覆盖全面、运转正常、监控有力的网络监控队伍建设，全面提高了涉警、涉稳舆情预防、引导和处置能力。三是加大对网上舆情信息的发现收集、分析研判和回应处置。分局根据网络舆情平台广阔、生成简单、复杂难控等特点，认真研究、准确把握涉警、涉军、涉党和负面炒作等重要舆情信息事件的形成要素、演变过程、发展规律，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工作预案。对红塔区敏感事件，特别是今年城市拆迁、改建、城市综合体建设、金融投资、教师绩效工资、涉军群体、敏感节点等热点问题进行网上巡查、跟踪，及时收集、研判网上内幕性、深层次情报，全面系统掌握网上动向，并定期对收集到的舆情信息进行研判，采取有力工作措施，作好网上舆情信息的引导和疏导工作，把矛盾解决在本地网上、解决在萌芽状态，确保网上舆情信息总体平稳。2018年，成功查处网络谣言案件3起；围绕涉党政、涉警、涉军、涉城市拆迁、改建等热点问题的网上巡查跟踪，妥善处置互联网舆情4起，开展舆情引导880余次，上报互联网有害信息789条、舆情信息598条。
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办理情况
2018年，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未收到“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
四、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2018年，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未因政府信息公开被申请行政复议，未被提起行政诉讼。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2018年，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在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一些成绩，但是，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和人民群众的需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和形式还不够，需要进一步丰富；二是各部门政务公开工作重视程度有待提高；三是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有待健全。
（二）具体解决办法和改进措施
在2019年的工作中，红塔分局将进一步加强领导，提高认识，从全局出发，以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把握政务公开工作，进一步把政务公开工作纳入分局总体规划中，列入年度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进一步健全制度，梳理和审查现有政府公开制度，针对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切实抓好制度修订、完善工作，进一步建立科学合理、行之有效、具体明确、易于操作的措施体系，全面规范政务公开工作，尽可能扩大公开内容，真正立足于服务群众、接受监督，立足于办实事、重实效，全面做好政务公开工作，助力全区和谐社会以及经济建设的发展。
六、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与附表
（一）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二）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

附件1

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
（2018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
	统　计　指　标
	单位
	统计数

	一、主动公开情况
	——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
（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相同信息计1条）
	条
	9166　　

	其中：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
	条
	　

	制发规范性文件总数
	件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
	　

	1．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

	2．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617

	3．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7890

	4．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612

	5．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47

	二、回应解读情况
	——

	（一）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
（不同方式回应同一热点或舆情计1次）
	次
	　65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回应解读的情况
	——
	　

	1．参加或举办新闻发布会总次数
	次
	　2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
	次
	　2

	2．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0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0

	3．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
	篇
	　1

	4．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次
	　1

	5．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
	次
	　233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

	（一）收到申请数
	件
	　

	1．当面申请数
	件
	　

	2．传真申请数
	件
	　

	3．网络申请数
	件
	　

	4．信函申请数
	件
	　

	（二）申请办结数
	件
	　

	1．按时办结数
	件
	　

	2．延期办结数
	件
	　

	（三）申请答复数
	件
	　

	1．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
	件
	　

	2．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3．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件
	　

	4．不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其中：涉及国家秘密
	件
	　

	涉及商业秘密
	件
	　

	涉及个人隐私
	件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件
	　

	不属《条例》所指政府信息
	件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件
	　

	5．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
	件
	　

	6．申请信息不存在数
	件
	　

	7．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
	件
	　

	8．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
	件
	　

	四、行政复议数量
	件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三）其他情形数
	件
	　

	五、行政诉讼数量
	件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
	件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三）其他情形数
	件
	　

	六、举报投诉数量
	件
	　

	七、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万元
	　

	八、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
	个
	　1

	（二）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
	个
	　1

	（三）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
	人
	　30

	1．专职人员数（不包括政府公报及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数）
	人
	　0

	2．兼职人员数
	人
	　30

	（四）政府信息公开专项经费（不包括用于政府公报编辑管理及政府网站建设维护等方面的经费）
	万元
	　

	九、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培训情况
	——
	　

	（一）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数
	次
	　1

	（二）举办各类培训班数
	次
	　

	（三）接受培训人员数
	人次
	　


单位负责人：牛旺林　　　　　　      审 核 人： 罗宁波
填  报  人：唐玉琼                    联系电话： 0877-2694029
填报日期：2019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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